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  

引言  

本文件概述評審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建議書的安排、計劃進

行的公眾諮詢，以及整個過程的暫定時間表，供各議員參閱。  

背景  

2. 當局由去年起，一直透過提交文件註 1，向立法會匯報西九龍文

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各項安排，以及最新的進展。  

3. 在 2004 年 7 月 14 日召開的立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會議席上，議員要求當局再提交一份文件，概述西九龍文娛藝術區

發展計劃的評審安排，包括評審準則及公眾諮詢，供議員參閱。  

發展建議邀請書  

4. 政府在 2003 年 9 月 5 日發出發展建議邀請書，邀請 (本地及海
外 )私人機構就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的規劃、設計、融資及建造提交
建議書，建議書亦須就如何營運、保養和管理該等設施詳述計劃，

務求將西九龍發展成高質素世界級的文娛藝術及商業綜合發展

區。政府對整項發展的基線計劃，是依據當局在 2001 年 4 月所辦
概念規劃比賽的冠軍作品略作修改後而得出的，詳情載於邀請書

內。基線計劃的電腦繪製圖像載於附件 A。發展建議邀請書所載基
線計劃的各項主要發展，以及各項核心文藝設施及其他設施的詳

情，摘錄於附件 B (只有英文版 )。整份發展建議邀請書連所有附件
及圖則，除送交立法會秘書處供各議員參閱外，亦已在 2003 年 9
月 5 日上載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網頁。發展建議邀請書其
後加入的三份補充資料，亦已上載該計劃的網頁。  

                                                 
註 1 立法會文件編號 CB(1) 2104/02-03(03)；立法會文件編號 CB(1) 322/03-04(06)；
立法會文件編號 CB(1) 1353/03-04(01)以及立法會文件編號 CB(1) 2231/03-04(01)。  

CB(1)2464/0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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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要求  

5. 發展建議邀請書清楚列明發展建議書必須符合的各項強制性

要求，同時載有重要須知，說明任何發展建議書如未能符合任何一

項強制性要求，均會被視作不符合規定，不會獲政府進一步考慮。

這些強制性要求主要包括建議者的能力、與發展計劃有關的要求，

以及禁止一名建議者提交多份建議書等。強制性要求的詳情載於附

件 C (只有英文版 )。  

評審準則  

6. 發展建議邀請書要求建議者提交的建議書須包括技術建議、營

運／保養／管理建議，以及財務建議。在這三項建議中，每一項所

佔的比重均相同，而評審每一項建議的準則已在邀請書的附件 3.1
列明，現轉載於附件 D (只有英文版 )。  

評審程序  

7. 提交建議書的截止日期是 2004 年 6 月 19 日，我們共收到 5 份
建議書。政府第一步的工作是審視所有收到的建議書，以確定建議

書是否符合邀請書訂明的強制性要求。不符合強制性要求的建議書

不會獲進一步評審。  

8. 符合強制性要求的建議書將由評審委員會進一步評審。該委員

會的主席是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常任秘書長 (規劃及地政 )，成員包括
高級公務員。評審工作會由相關決策局及政府部門人員組成的專責

評審小組協助進行。評審委員會和專責評審小組會從第 6 段所述的
三個方面，詳盡而仔細地評審和分析建議書。為保障評審過程完

善，以及確保建議書得到公平和公正的評審，所有負責評審的人員

必須遵守一套在廉政公署協助下為該項目訂定的嚴謹指引和程

序，而廉政公署亦會以觀察員的身分參與整個評審過程。詳細的評

審報告會提交由政務司司長為主席而成員包括各有關的決策局局

長和部門首長的督導委員會作出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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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9. 為了加強評審工作的透明度和讓更多公眾人士參與，政府會於

2005 年年初公開展示所有符合強制性要求的發展計劃，並進行公眾
諮詢，此外，會徵詢專業團體、文化藝術界、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
規會 )和立法會的意見。有關安排已在 2004 年 3 月公布和上載西九
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網頁。  

10. 建議者製作的實體模型和展品會公開展出，並會詳細介紹建議
書在技術方面的內容，以及有關文藝設施營運、保養和管理的擬議

安排。在財務方面，公開的資料會以不涉及敏感的商業資料為主。

當局揀選最合意的建議書時，會充份考慮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

見。  

臨時協議  

11. 經公開諮詢後所揀選的最合意方案，會提交城規會考慮和同
意，並會徵詢立法會的意見。當局在聽取城規會和立法會意見後所

定的方案須提交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批准通過。  

12. 當局在定稿方案獲得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同意後，會與中選
的建議者簽訂臨時協議。發展計劃的各項發展規範 (包括住宅及非
住宅發展項目的總樓面面積和地積比率、建築物高度限制和休憩用

地的要求 )，須提交城規會審議並須按《城市規劃條例》規定的法
定程序處理相關修訂，最後載入西南九龍計劃大綱圖。  

計劃協議  

13. 中選的建議者須於簽立臨時協議後約 12 個月內，完成履行該
協議所訂的各項責任，包括經可行性研究後擬備詳細的總體發展計

劃，以及完成一切所需的法定程序 (例如環境影響評估條例規定的
程序 )及詳細設計，以便在地盤展開建造工程。待包括核准分區計
劃大綱圖等所有法定程序妥為完成後，當局會擬備計劃協議提交行

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審議，在獲得授權後，與中選的建議者簽訂計

劃協議。當局會向立法會匯報計劃協議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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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略時間表  

14. 處理發展計劃及審批程序的大略時間表如下：  

事項  大略時間  

完成評審建議書  2004 年年底  

諮詢公眾，包括城規會和立法會  2005 年年初  

就獲選的方案諮詢城規會和立法會  2005 年末期  

簽立臨時協議  2005 年年底  

簽立計劃協議  2007 年年初  

展開建造工程  2007 年 4 月  

核心文藝設施分期落成  2011 年年初至 2013 年  
末期  

視乎各個階段的進展，以上的大略時間表或須更改。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004 年 7 月  


